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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宁县土地志》是肃宁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土地管理专业志书，

它较系统地记述了肃宁县土地开发利用与管理的发展历程。
‘

土地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

土地问题与国家的安定、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命运息息相关。

加强土地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重大责任。我们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强化土地

的资源意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培育和完善土地市场，

搞好国土资源的综合整治，实现国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肃宁自建县以来，大部分土地属于少数贵族、豪绅、地主所

有，多数农民因无地、少地而沦为雇农、佃户，靠给地主佣工或租

种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1944年肃宁县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废除了

封建土地私有制，实现了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尤

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肃宁县建立了县、乡

两级土地管理机构，加强了对非农业建设用地管理和地籍管理，制

定、实施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加大了土地执

法监察力度，深化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使肃宁县经济建设与土地

管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肃宁县土地志

宁县地处冀中平原腹地，耕地面积相对较多。几十年来，经

发展，人口增加，耕地总量锐减，人均耕地由新中国建立初

期的3亩多下降到1亩有余。现实向我们敲响了警钟，保护耕地是

紧迫任务。尤其是京九、朔黄两条铁路在境内交会，凸现了肃宁这

座新兴交通枢纽城市的崛起，建设用地还会随之增加。为此，我们

要进一步加大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力度和耕地保护力度，规范土地市

场，努力盘活城乡存量土地，合理配置建设用地，严厉查处各种违

法占地，保护和利用好脚下这块宝贵的土地，为肃宁县的未来留出

尽可能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以求造福子孙后代，无愧于祖先。

《肃宁县土地志》经数易其稿而成书，凝结着编纂人员的心血。

它的问世为肃宁县今后借鉴历史经验，有效地进行土地管理提供了

翔实资料。在编纂过程中，始终得到沧州市土地管理局及沧州市地

方志办公室的指导、支持，特别承蒙全国土地志指导小组成员郝毅

生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使本志体现出时代特点、地方特色和专

业特征。但由于史料残缺，差错疏漏在所难免，尚望各级领导、有

关专家、各界人士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教。在此，向所有关心和支持

《肃宁县土地志》编辑工作的有关部门、单位和专家学者，表示深

切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肃宁县国土资源局局长 石生龙

2002年9UU 月一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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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力求完整、准确、系统地反映肃宁县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管理的历史和现状，达到利于当代，惠及子孙之目的。

二、记叙原则按志书体例横排门类，纵记历史。突出土地专业特点，志

不离土，土不离用，用不离管，管不离保，保不离法；详今明古，重记当代；

力求资料翔实准确。

三、时间断限上限，大事记始于置县，各章起于明、清；下限，大事记

写到2002年7月，其他各章断至1999年底。

四、篇目结构主体部分采用章、节、目结构；卷首设概述、大事记；卷

尾设附录、编后记；彩色图片设于书前，其他表、图随内容穿插。

五、体裁形式采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形式，以志为主；大事记

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附录只择与土地有关且带法规性或有保存价值

的文件和资料。

六、历史纪年 中华民国以前用朝代帝号，中华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均

括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用公元纪年，阿拉伯字书写。

七、志中称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新中国成立后”或“建国后”；

事件起止界限不明显，以“年代”、“时期”概之，“年代”除特别说明外，均

指20世纪。地名、行政区名、机关名、官职名均按当时称谓。

八、计量单位建国前按历史计量单位，不做换算；建国后，土地面积用

平方公里、公顷和亩，长度用公里和米，重量用吨和公斤，货币单位用元，以

上数字均用阿拉伯字书写。

九、资料来源县土地管理局股室，县档案馆，新、1日《肃宁县志》，部

门专业志及其他资料，调查口述资料及搜集的历史资料。记录出处与否依内容

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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